
 

 

 

 

中国共产党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(通知)  
 

 

 

济职文〔2021〕27 号         签发人：王四战 

★ 

 

学院各部门： 

《退休人员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学院党委研究同意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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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学院退休教职工的服务与管理工作，更好落实“老

有所养、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”的工作目标，充分发挥

退休人员在学院改革发展中的作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

权益保障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》等

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致敬之心和

务实之举，把尊重爱护老同志与推进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，让初

心和使命薪火相传，注重发挥退休人员的独特优势，激励广大退休

人员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和中华

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组织机构 

学院成立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，挂靠在学院人事处，具体负责

统筹协调全院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责任分工 

学院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由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牵头，各

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，形成齐抓共管退休工作的合力。 

（三）组织管理 

学院设立老干部党支部，具体负责退休党员的教育管理，坚持

开展理论学习和组织生活。退休人员的党组织建设纳入学院党建工

作总体规划，在活动场地、经费、学习资料等方面给予保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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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职责 

（一）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退休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及法规。每年

定期向学院党委汇报退休人员管理服务情况。 

（二）办理到龄退休人员退休审批和退休人员的病护、困难帮

扶等审批工作。 

（三）全面落实退休人员的政治、生活待遇，做好退休人员有

关政策咨询服务工作。 

（四）充分利用退休人员活动中心，组织好退休人员各种文体

娱乐等活动。 

（五）负责退休人员的来信来访接待及处理工作。 

（六）鼓励和支持退休人员参与学院发展建设，使退休人员发

挥余热。 

（七）做好退休人员特事要事的协调服务。 

四、退休人员政治待遇 

（一）坚持政治学习 

按规定组织有关退休人员看文件、听重要报告，以微信群、线

上视频等多种形式开展好退休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。每年为学院每

位退休教职工统一征订杂志 1 份。按济源市相关规定，院级退休领

导每人每年可订阅 2 份报纸 1份杂志。 

（二）坚持情况通报 

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和学院发展实际，每年召开一次退休人员代

表座谈会，通报学院工作和发展情况，总结安排和部署退休人员管

理工作。 

（三）坚持退休干部参加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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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涉及学院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，邀请退休干部代表参加，认

真听取退休人员的意见和建议，充分发挥退休干部为学院改革发展

建言献策的积极作用。 

五、退休人员生活待遇 

（一）坚持开展走访慰问 

每年春节、中秋节等重要节日对全院退休人员进行的福利性慰

问（标准参照学院工会执行）由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负责。 

院级退休领导春节、生日、生病、本人及直系亲属去世看望慰

问工作由组织部具体负责。 

正高级职称和享受副处级待遇的退休人员生日、生病、本人及

直系亲属去世看望慰问由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会同其退休时所在部

门具体负责。 

其他退休人员生日、生病、本人及直系亲属去世看望慰问由退

休人员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。 

所有慰问费用均有预算单位支出，（慰问标准参照《学院看望慰

问教职工若干规定》执行）。 

（二）坚持做好医疗保健 

每年组织一次退休人员体检。对丧失活动能力需要护理的按有

关规定审批后发放护理费。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按有关医保政策执

行。 

（三）坚持进行困难帮扶 

学院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每年对学院符合条件的困难干部

进行帮扶申报；因重伤重病住院治疗，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视情况

给予适当金额的资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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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坚持组织文体活动 

每年组织退休人员进行文体竞赛或外出考察学习等活动，活动

要注重政治性、科学性、趣味性有机结合，各项活动费用标准原则

上按照 300元/人。 

长期异地居住退休人员相关待遇（除文体活动费用）以同等金

额转给本人自行安排。 

六、退休人员经费管理 

退休人员管理经费纳入学院年度财务预算，每年按照退休人员

人数预算使用，学院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按照正常规定统一安排使

用，主要用于退休人员学习、活动（包括外出考察）以及慰问座谈

等。  

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原党委文〔2007〕22号《退休人员管理制度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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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2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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